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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

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案，應用研發能量建立本校重點特色並貢獻於

產業界，裨益產業技術升級與發展，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 

凡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

獎勵： 

(一)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機構至少有一方為企業部門（包括國營

與民營企業）、法人機構、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政府

機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等單位，其合作範圍為技術的創

新、研發、指導交流、專案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等內

容。但僅限本校系所學術單位、研究發展處所屬中心之教師

及研究人員，或行政單位聘任專任(案)教師之個人計畫者得

提出申請。 

(二)研發成果創作人，以本校名義經本校「智慧財產權審議暨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行政程序簽訂之技術移轉(含授權

或讓與)合約，取得授權金、權利金或衍生利益(不含先期技

轉金)並撥入校務基金者。 



三、奬勵方式 

(一)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機構至少有一方為企業部門（包括國營

與民營企業）、法人機構者，計畫主持人可採以下方式擇一獎

勵：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五條足額提列行政管理

費，且符合該辦法第六條行政管理費分配原則者，申請時前

一年度(以行政管理費撥入校務基金日為計算基準)入帳之

行政管理費20％為獎勵金，若不足額提列行政管理費，則以

入帳之行政管理費10％為獎勵金。累計獎勵金最高之前兩

名，再頒給「產學頂級獎」獎牌1座，並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

或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減授或折

抵授課時數。 

(二)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機構為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政

府機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者，計畫主持人可採以下方式

擇一獎勵：申請時前一年度(以行政管理費撥入校務基金日

為計算基準)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校務基金之10％為獎勵金，

累計獎勵金最高之前兩名，再頒給「產學服務頂級獎」獎牌

1座，並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或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

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減授或折抵授課時數。 

(三)申請時前一年度之技術移轉(含授權或讓與)案撥入校務基

金之本校所獲分配金額累計最高前兩名，頒贈「產學精實獎」

獎牌1座，並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 

前述日期採計以分配本校之授權金、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撥

入校務基金日為計算基準日；惟該技術移轉案曾納入申請人

統計據以獲頒獎勵者除外。 

四、作業程序 

(一)申請者應填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產學合作績優獎勵申請

表」，循行政程序核定後，於每年5月底前，送本校研究發展

處辦理。 

(二)申請獎勵之案件，由研究發展處提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頒獎勵。 

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